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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公开

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

浦市监办〔2024〕72号

对新区七届人大四次会议

第 074138 号代表书面意见的答复

办理结果：解决采纳

张蓓华、宦勇、高洪、郭军代表：

    您四位提出的《关于新设企业经营范围登记管理措施的建议》

的书面意见（第 074138号）收悉。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全程网办工作

    近年来，随着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深入推进，经营主体通

过“一网通办”平台或“上海企业登记在线”即可实现设立登记

全程线上办理。

    申请人可以在线“一站式”申请办理企业登记、印章刻制、

涉税事项、员工就业参保等开办企业事宜。企业设立登记所需文

件全部由申报系统自动生成，股东等人员远程验证身份，并使用



— 2 —

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》的电子签名签署电子文件后，

所有电子文件直接通过互联网提交给登记部门。完成设立登记后

同步完成员工就业参保登记，通过手机等移动端设备下载并使用

电子营业执照和电子印章，从事经营活动时即可开具电子发票。

登记部门在线核准登记后，所有设立登记材料以电子文件方式归

档。

企业网上办理流程指导可以在“上海企业登记在线”“登记

流程导览”栏目查询。

二、国家、市层面经营范围登记工作情况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，经营主体应当按照登

记机关公布的经营项目分类标准办理经营范围登记，自主选择一

般经营项目、许可经营项目。经营主体可通过总局“经营范围规

范表述查询系统”（手机端、PC端）事先查询所需项目，也可在

全程电子化登记中，直接进行清单式勾选。

三、关于经营范围登记改革工作

《浦东新区进一步深化企业经营范围登记改革若干规定》

是 2024 年出台的首部浦东管理措施，该管理措施主要规定了以

下几方面改革举措：一是优化照面记载方式。改革后，纸质营业

执照中经营范围项下明确：企业经营许可项目的，经相关部门批

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不涉及许可项目的，凭营业执照即可依

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。如需查询经营范围信息，可扫描营业执照

中二维码或登录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。此外，经营主



— 3 —

体调整经营项目时，无需换发纸质营业执照，有效减少经营主体

跑动次数。二是经营项目分类管理。经营范围将不再登记经营主

体开展经营活动的所有事项，仅登记主营项目及许可经营项目。

其中主营项目是指企业主要从事并与企业名称中行业表述相匹

配的经营活动项目。强化一般经营项目无需登记即可经营的理念，

破除“经营主体行为能力与经营范围绑定”的认知误区。三是提

供自主展示服务。改革后，针对非主营一般项目提供自主展示服

务，即：经营主体无需提交材料，直接登录“一网通办”平台或

“上海企业登记在线”平台，自主填报、展示。目前，凡属于自

主展示的经营项目均在“经营范围规范表述查询系统”中予以显

性化标注，方便申请人在变动前即可获知该经营项目是否可自主

展示。四是形成特色项目目录。改革选取数字经济、绿色低碳、

元宇宙、新终端、制造业和“3+6”产业体系等上海正在抢占新

赛道的新兴行业及文化传媒等差异化个性化特征强烈的传统行

业纳入首批试点，共形成特色项目 91 项，目前已拓展至 900 余

项。经营主体可以自主公示各经营项目的具体活动项目，既可以

实现经营范围的规范登记管理，又能够满足经营主体一定程度的

个性化需求，展现经营主体更具体的经营活动内容。

通过此次经营范围改革，我们预期实现“四个更加”：一是

营商更加自由。创新经营范围记载方式，登记机关不再过度行政

干预，最大程度还原“经营范围”功能定位本意，体现市场主体

自主经营意愿和目的。二是登记更加精准。对经营项目进行分类

管理，引导经营主体从“登记想做的、‘大而全’的经营范围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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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变为“登记在做的、‘少而精’的主营项目、许可项目”。帮助

企业走出“经营范围字数是企业行为能力量化显现”的认知误区，

也便于后续政府部门利用好登记的主营项目，为企业精准画像。

三是服务更加优化。创设非主营一般项目变动后自主展示服务，

从“经营范围一变动就必须准备一叠材料到市场监管局办登记”

转变为“可以随时自主展示非主营的一般项目”。企业无需提出

申请，无需提交材料，只需线上勾选，一键即可公示。四是特色

更加彰显。创新特色项目展示，从“同行登记千篇一律”转变为

“同业也能有差异”，满足企业对自身特色的表达需求，凸显精

耕领域，彰显“做特色”的决心信心，助力企业抢占新赛道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进一步加强对全程电子化登记、经营范围改

革等工作的宣传力度，通过线下办理窗口、新闻媒体、工作室云

讲堂、线下宣讲会、我局公众号平台发布等形式进行宣传推介，

向公众介绍改革举措的优势及意义，让更多的经营主体理解改革

并从中受益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年 5月 14日

承办单位通讯地址：合欢路 2号            邮编：200135

联系人：蔡文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20585434

抄送：区府办，区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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